[bookmark: _Toc339958812][bookmark: _Toc1638452509][bookmark: _Toc482536087][bookmark: _Toc31268929][bookmark: _Toc469956681]“零租加速营”空间支持行动-“零租
[bookmark: _Toc1215999142][bookmark: _Toc1605175054][bookmark: _Toc1613085930][bookmark: _Toc1115804946]加速营”运营支持操作规程

一、政策内容
对认定为“零租加速营”的系列空间给予每年最高200万元资助。
[bookmark: _Toc2023558500]二、资助标准
对行业资质卓越、培育生态完善、运营模式创新、服务精细专业，被认定为“零租加速营”系列空间的运营单位，结合免租租金、运营服务、平台建设等硬性支出，根据评审结果给予每空间每年最高200万元资助。
三、设定依据
《南山区支持创新创业“六个一”行动方案》
四、申报对象和条件
（一）申报单位在南山区依法经营，且目前运营不少于一处位于南山区的孵化载体，载体场地使用年限不低于两年；
[bookmark: _Toc1666203623]（二）申报单位运营的载体能为入驻企业提供最低3-6个月的免租优惠，免租优惠空间总计不少于500平方米，免租期满后，续租享市场租金3-7折优惠，以上企业原则上需由区科技创新局统一遴选导入；
（三）载体具有市级及以上孵化载体认定资质；
[bookmark: _Toc412314719]（四）申报单位及关联主体近1年投资案例不少于3个或已投资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
（五）申报单位需要建设专业服务平台，能为入驻企业提供行业辅导、市场对接、场景应用、概念验证或中试打样等产业加速服务；
（六）申报单位和载体需按照区科技创新局的导向进行统一品牌建设和日常管理。
[bookmark: _Toc1250795272]五、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评审类，按照单位申报、材料审核、专家评审、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的方式资助。每年支持项目有数量限制，区科技创新局根据项目合同进行跟踪和管理。
六、办理流程
[bookmark: _Toc368796346]（一）申报主体登录“Ai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https://www.inanshan.org.cn/），提交项目申报材料；
[bookmark: _Toc2050820844]（二）区企业服务中心受理申请，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性审核，区科技创新局复审项目申报材料；
（三）区科技创新局组织专家评审，对专家评审通过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 
（四）区科技创新局拟定资助计划；
[bookmark: _Toc1551340672]（五）区统计局对申报主体数据申报情况进行核查，区企业服务中心组织对申报主体的在地经营情况、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进行核查；
[bookmark: _Toc661970759]（六）区科技创新局将拟资助项目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满且无有效投诉的项目资助计划，报分管区领导审批；
[bookmark: _Toc563499352]（七）经审批后，区科技创新局直接行文下达资金计划；
[bookmark: _Toc1236369735]（八）区财政局及时安排资金，区科技创新局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bookmark: _Toc264631255]七、所需材料 
（一）《“零租加速营”空间支持行动-“零租加速营”运营支持操作规程》项目申请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日期）；
（二）填表声明与保证（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日期后，原件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原件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五）由税务部门开具的单位上年度纳税证明（上传税务系统下载带有税务机关红色印章的电子版）；
[bookmark: _Toc1602143061]（六）租赁合同、房产证明、委托协议、租金标准、评估报告等能证明场地运营资质和费用标准的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bookmark: _Toc1480893789]（七）载体具有市级及以上孵化载体认定资质的通知公告、荣誉证书等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bookmark: _Toc1552410914]（八）项目建设方案、建设周期、预期成果等方案材料，包含品牌建设、日常管理、服务制度等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bookmark: _Toc2066395413]（九）申报单位与入驻企业签订的入驻协议、孵化证明等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bookmark: _Toc2144230482]（十）申报单位及关联主体近1年投资案例不少于3个或已投资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的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bookmark: _Toc1329665092]（十一）建设专业服务平台的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bookmark: _Toc515706465]（十二）能证明申报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的其它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bookmark: _Toc1247259612]九、申报时间和办理要求
申报时间以申报通知为准。申报主体需按照区科技创新局相关通知要求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bookmark: _Toc711559889]十、附则
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GoBack]联系方式：余镇杰（区科技创新局创新创业部）0755-26470502
